
[文 / 张 静 ]

解读吉尔茨
———回应李雪的批评

建构论的相对主义不同于吉尔茨的绝对主义 , 前者不会

导出“正确”和“真实”的事实 , 只能导出“相信”和“承认”的事

实。建构论所理解的“事实”不是本体性的存在 , 而是一个社

会关系性的存在, 这种社会关系融合并产生于历史、文化、宗

教、语言和意识形态中。这好像能够导出“地方性知识”, 但导

出的逻辑截然不同。

“雷格瑞事件引出的知识论问题”几年前发表

于《清华社会学评论》, 它被一些大学放入“方法

论”和“人类学”( 理论) 课程文献中。不少同学的论

文涉及对此文的评论, 其中包含有价值的见解, 促

我思考良多。在李雪选导师期间, 我们的第一次面

谈就对此文展开了讨论, 其后又通过电子邮件补

充了各自的看法。虽然她的理解并未说服我, 但我

欣赏基于求知目的的认真。

李雪在《开放时代》发表了她的批评!" , 我尊

重这种态度的方式是作出同样认真的回应。但为

节省阅读时间和版面( 留给更重要的文章 ) , 在此

仅就双方的主要观点做简洁说明。感谢批评文章

让我有机会进一步说明这些看法。

一

李雪的批评, 似主要根据译文和原文对照进

行。我的论文引证的确来自当时出版不久的中文

译作, 如果译文确存在关键性的误解, 误导了对吉

尔茨( Geertz) 的整体把握, 我很抱歉。不过如果是

这样, 相信更合适的回应者是译者方面, 我期待他

的更新或说明。反思自己, 虽然我的论文引文只能

是某书中的片断, 但是该文基本观点形成, 自认并

非基于所引的“只言片语的片面理解”, 而是阅读

了当时得到的吉尔茨两本中译作品后 的 整 体 所

获。相信只有它们全部或基本上都被误译, 才可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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批 评

误导我的基本看法。

二

我的理解受到当时思考的问题———几种接近

“事实”的知识论路径及其局限———的影响。我把

吉尔茨的作品, 作为一种试图区别于实证论立场

的、重要的接近“事实”的知识论路径来处理。故我

所针对的 , 不是实证论 , 也不是吉尔茨 , 而是各种

接近“事实”的知识论路径。为此, 我将吉尔茨的努

力和传统上主流的实证论知识路径进行对比 , 并

在文中讨论它们各自的特长和局限。我认为, 两种

知识路径的关键差别 , 应当是对“事实”的不同理

解 , 试图区别于客体“反映”式的实证论 , 看得出

来 , 吉尔茨的确正在努力建立当地的、主体的、阐

释性的“事实”理解路径。

因而, 我的论文主旨, 并非是说吉尔茨“错了”

( 此题目 overtake 了我的论题) , 而是希望指出 , 上

述“努力”中隐藏着知识论困难 : 吉尔茨对于“事

实”的看法 , 不自觉地隐含着一种绝对主义的、唯

一“正确”认识路径的逻辑。比如, 他的“地方性知

识”具有一般性的含义———它包含接近“事实”的

正确途径。他认为, 本地经验和生活世界、理解框

架和阐释逻辑, 相对于外来的更为真实, 更“贴近”

事实本身。因此, “地方性知识”是更为接近事实和

真实的途径。

我并不是说, 这一观点和实证论一样( 显然它

们有差别) , 而是说二者的逻辑有相似之处 : 都预

设存在着正确的、唯一的、绝对的、可接近真实的

“事实”。换句话说, 吉尔茨在努力区别于实证主义

知识论时, 不自觉地沿用了他正在批评的对手的

逻辑。贴近感觉经验和当地阐释则更为真实, 显示

了吉尔茨与实证论共享着一些经验论逻辑。虽然

二者的很多说法不同, 而且“貌似”针锋相对 , 但二

者的“事实”观逻辑上类似。二者的不同, 主要是对

“事实”的说明处于不同的“抽象性阶梯”层次上。

与其说这是逻辑分歧, 不如说是价值分歧更准确,

其中还包含霸权或自主的知识政治分歧。

我对经验论逻辑的定义和看法, 集中在新近

发表的“非经验论图式 : 方法观念及其哲学基础”

一文!"中, 恕不复述。

三

那么, 吉尔茨是不是一个“建构”论者? 李雪认

为是, 我则不那么确定。理由是, “建构”之含义并

非能由“阐释”等词语的使用频率所证明 , 也难以

用吉尔茨批评( 实证论的) 立场所证明。关键要看

他的事实观———它们怎样看待“事实”的性质。“社

会事实”的建构论者认为 , “事实”不是像一般理

论宣称的那样, 是客观存在的自我证实之物, 原因

在于:

“事实”必须以语言为必要媒介。我们理解的

世界和我们自己的存在方式 , 并不是事物“本身”

的存在, 因为没有独立于语言的( 人的) 世界。所有

事物和生活, 都可以进行不同的描述, 所以根本就

不存在“那儿有什么”的问题。我们可以用语言建

构不同的世界 , 甚至建构看不见的事实 , 比如癌

症, 再比如惩罚等。对于建构主义者来说, 对世界

的理解, 是语言的对话汇合, “事实”不是事物自我

证明的汇合, 而是人类对它证明的汇合。

再者, 我们描述和解释事务的方式, 一般是根

据人们的关系。对世界的意义, 无法进行分割处理

和个别描述, 因为它们都是行动关系的组成部分。

语言和所有其他表达世界的形式 , 跟随着社会关

系的惯例。我们对生活的所有描述、解释和表达,

实际上都被现实的未来所决定, 语言的实践也被

社会关系制约。而社会关系, 被更大的实践范型所

制约, 这就是, 生活方式、传统和宗教。

又, 对于我们理解和解释现实来说, 上述情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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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挥着巨大影响。所以, 对“什么是正确的”这样的

问题, 没有一般的答案。好的理由、好的解释、好的

价值评估, 之所以是“好”的, 取决于是否被传统接

受、是否合乎社会关系, 取决于它建构的“正确”和

文化传统认为的“真实”, 是否具有意义的一致性。

如果存在这样的一致, 社会就相信它的“正确”。这

是建构主义者的相对性理念, 它要求研究者质问

前预设假定, 把预设取消并导向观察, 倾听不同的

现实建构 , 捕捉多种立场的比较性后果( Gergen,

1999: 49) 。!"

显然, 建构论的相对主义不同于吉尔茨的绝

对主义, 前者不会导出“正确”和“真实”的事实, 只

能导出“相信”和“承认”的事实。建构论所理解的

“事实”不是本体性的存在 , 而是一个社会关系性

的存在 , 这种社会关系融合并产生于历史、文化、

宗教、语言和意识形态中。这好像能够导出“地方

性知识”, 但导出的逻辑截然不同。在建构论者看

来, 事实———如果将其设定为 X, 它具有不必然

性 , “X 实际上只是一个观念 , 而并非一个事实”

( Harking, 1999: 28)#"。因此, 比较谨慎的说法 , 也

许可以认为 , 吉尔茨的表述中包含某种“建构”的

要素, 是为妥当。

四

李雪的另一个论点 , 是对“二元”设置的批评。

在我看来 , 从哲学意义而言 , 所有的“元”, 比如贴

近感知的经验、遥距感知的经验 , 比如绝对主义、

相对主义 , 比如客观事实、主观建构 , 还比如客位

和主位等二元差异, 都并非是两级性的, 而只是相

对程度上的。当我们相对地使用它们, 把它们放置

在“对立”的位置上时 , 不过是为了清晰阐述的目

的 , 不得不简化一些枝节 , 凸现其特征而已 , 它们

是程度差别而非简单对立。这方面, 我和李雪没有

不同。

但有所不同的是 , 我认为“二元”紧张的设置 ,

在知识论上有难得的用处: 它需要相当程度的超

越和抽象———适度脱离经验本身的反思和设定 ,

才能出现。而这一设定, 不能不是人类意识高度发

达的产品, 更是人类的希望/追求/梦想以及理想类

型得以展现的条件。比如, 关于平等身份, 就是一

种根据理想类型构造的制度设置, 人们用它更正

和控制实际经验中普遍存在的不平等现象。

或许, 我和李雪各自对吉尔茨的理解不同, 源

自我们各自“读”出的东西不同。事实上, 对同一作

品、甚至“事实”作出不同理解 , 不仅在学术上正

常, 同时这本身就是知识论的研究论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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